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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 6月 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1388号 4-5幢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1,053,908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95,990,299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 股) 25,063,6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5.73269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518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80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健先生主持，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对议

案逐项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5人，杨朝军和易芳董事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5,990,299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B股 25,063,509 99.99960 100 0.0004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521,053,808 99.99998 100 0.00002 0 0.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5,990,299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B股 25,063,509 99.99960 100 0.0004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521,053,808 99.99998 100 0.00002 0 0.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5,990,299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B股 24,189,809 96.51367 873,800 3.48633 0 0.00000 

普通股合

计： 

520,180,108 99.83230 873,800 0.16770 0 0.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5,990,299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B股 25,063,509 99.99960 100 0.0004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521,053,808 99.99998 100 0.00002 0 0.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5,990,299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B股 25,063,509 99.99960 100 0.0004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521,053,808 99.99998 100 0.00002 0 0.00000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合并报表实现营

业收入 2,747,743,271.7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64,267,244.39

元。由于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出现亏损，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负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5,990,299 100.00000 0 0.00000 0 0.00000 

B股 25,063,509 99.99960 100 0.00040 0 0.00000 

普通股合计： 521,053,808 99.99998 100 0.00002 0 0.00000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

程》的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公司决定续聘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6年度的报表审计和内控审计的审计机构，

两项审计费用合计为 160万元（含税）。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 2015 年

度利润分配预

案 

1,142,608 99.99125 100 0.00875 0 0.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并决

定其年度报酬

的议案 

1,142,608 99.99125 100 0.00875 0 0.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五、六的计票情况：持股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

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志祥、钟磊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9日  


